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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件 

 

1.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，热爱研究生教

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风，治学严谨，教书育人,为人师表,

富于创新精神，认真履行职责。  

2.教授或具有副教授职称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）。其中年龄在 45

岁以下申请者，非特殊专业应具有博士学位。 

3.年龄一般不超过 57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能胜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

的指导工作。   

4.在本学科领域从事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，具有明确和相对稳定的

研究方向，掌握本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学术前沿状况，学术水

平较高。 

5.近三年公开出版 1 部以上学术专著，或在 SCI、ＥI、ISTP、SSCI、

A&HCI、CSSCI、本学科中文核心期刊（或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）以

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2篇以上与研究方向一致的学术论文。 

6.主持厅级及以上在研课题，具有一定的科研经费。 

7.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强的指导能力，能够系统讲授学术学位

研究生课程，有独立指导研究生进行学习、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能力。 

8.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指导研究生阅读相关专业外文书籍、资料等。 


